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教育局
	工程名称
	实验工程中心、艺术中心、礼堂

	基础形式
	柱下条基
	抗震等级
	二 级
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场地类别
	Ⅲ 类

	一.强条性问题: 

1. 经抽查：二层楼面25~26交E轴上框梁定义为一级抗震，箍筋直径未按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表6.3.3规定设置。不一一举例，请全面核查并回复核查结果。
2. 储物室活载输入值3KN/M2、书法教室活载输入值2KN/M2，均小于GB50009-2012-表5.1.1规定。
二.安全性问题:
1. 二、三层楼面在20~26交AF轴外挑梁、板未按建筑图纸设计，26轴上KL2-47跨度错误，有安全隐患。四层长悬臂梁支座负筋伸入梁内长度≥悬挑长度。
三.强制性标准  

1. 结构总说明中：缺初步设计审查和批复文件。本工程应执行新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GB/T50476—2019）；建筑物抗震构造图集应采用（苏02-2019）。
2.礼堂斜折板、梁与主体结构整浇时，应计入斜板及梁构件对地震作用及其效应的影响， 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6.1.5-2条要求。
3. 首层墙体下基础，受力筋不满足GB50007-2011-8.2.1-3条规定。

4. 计算书：
 1）缺联合基础梁配筋计算书；
2）特殊构件定义简图中，有很多框柱定义等级和图纸不一致；部分角柱没有定义。
4）复核穿层柱平面外的计算长度及配筋，并需对穿层柱及周边框柱采取加强措施。
5）荷载简图中，部分有蹲位的卫生间，恒荷载输入值2.8KN/M2偏小（小于荷载统计值4 KN/M2）；楼板应力等值简图字迹太小。
四.设计深度
1. R~S交8轴处结构大样图纸与建筑不符，大样索引号均错误。
2. 楼面卫生间蹬坑处楼板不下沉与建筑图上蹬坑与楼面平不符。

3.南立面的轻钢龙骨水泥压力板上下楼层补充连接结构大样；轻钢龙骨水泥压力板与主体结构如何连接？
4. 屋面漏排水沟设计。
5. 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，并回复自校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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